2017年龙胜县举借债务情况说明

一、2017年全县政府债务余额。

截至2017年底，全县政府债务余额42,055万元（其中：一般债务42,055万元，专项债务0万元）。

二、2017年全县政府债务限额。

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，自治区财政厅核定我县2017年政府债务限额为45,200万元（其中：一般债务45,200万元，专项债务 0万元）。我县2017年底债务余额42,055万元未突破自治区核定的限额，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。

三、2017年新增债务。

2017年新增债务21,448 万元。2017年自治区代我县新举借政府债务（政府债券）20,700万元，置换债务748万元。

1、新增政府债务20,700万元主要用于以下项目建设:

（1）用于扶贫项目10,000万元，其中：

①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项目3,450 万元；

②20户以上通组道路水毁维修资金2,410万元；

③20户以上通组道路建设资金2,860万元；

④农村网络宽带建设资金
40万元；

⑤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
500万元; 

⑥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资金300万元; 

⑦村级标准化卫生室建设资金
440 万元。

（2）用于民生工程项目10,700万元,其中:

①公安局公租房建设资金300万元； 

②龙脊镇公租房建设资金122万元；

③龙脊大道征地拆迁及建设工程（含法院场地平整）750万元；

④桂三高速出口收费站（龙胜、瓢里）配套工程建设项目250万元；

⑤瓢里至平等二级路征地拆迁及建设项目工程800万元；

⑥日新村至乐江联网公路工程（体育中心至外寨）168万元；

⑦和平江柳道路硬化资金320万元; 

⑧龙脊大循环路建设（征地拆迁款项和建设损毁修复工程款）700 万元；

⑨南山玉河-长滩公路项目工程
467万元；

⑩二龙桥-大寨公路征地拆迁及建设项目工程800万元；
